
 

天擎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 

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係人交易作業辦法 

第一條：為使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及關係人之財務、業務交易有所規範，特制

定本作業辦法。 

第二條：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視為本公司之關係人： 

一、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被投資公司。 

二、對本公司之投資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者。 

三、本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與他公司之董事長或總經理為同一人，或具有配偶

或二親等以內關係之他公司。 

四、受本公司捐贈之金額達實收基金總額三分之一以上之財團法人。 

五、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副總經理、協理及直屬總經理之部門主管。 

六、本公司之董事、總經理之配偶。 

七、本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第三條：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視為本公司之特定公司： 

一、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未超過百分之五十者。 

二、該公司及其董事、監察人及持有股份超過股份總額百分之十之股東總計持

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三十以上，且該公司與本公司間曾有財務

或業務上之往來記錄。上開人員持有之股票，包括其配偶、未成年子女及

利用他人名義持有者在內。 

三、本公司之營業收入來自該公司及其聯屬公司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四、本公司之主要原料(指占總進貨金額百分之三十以上者，且為製造產品所

不可缺乏關鍵性原料)或主要商品(指佔總營業收入百分之三十以上者)，

其數量或總進貨金額來自該公司及其聯屬公司達百分之五十以上。 

第四條：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視為本公司之集團企業： 

一、屬於本公司之母公司、子公司及聯屬公司關係者。 

二、本公司與本公司之關係人總計持有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他公司超過半數

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則該他公司與本公司屬於集團企業。 

三、對本公司採權益法評價之投資公司，與該投資公司之關係人總計持有本公

司超過半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則該投資公司與本公司屬於集團企業。 

四、本公司與他公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有半數以上為相

同股東持有或出資者，則該他公司與本公司屬於集團企業。 

五、本公司與他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合計有半數以上相同者，則該他

公司與本公司屬於集團企業，其計算方式係包括該等人員之配偶、子女及

具二等親以內之親屬關係者在內。 

六、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則該他公司與

本公司屬於集團企業。 



七、本公司與他公司相互投資各達對方有表決權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三分之

一以上者，並互可直接或間接控制對方之人事、財務或業務經營者，則該

他公司與本公司屬於集團企業。 

計算本公司持有他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應連同下列各款之股份或出資額一

併計入： 

 1.本公司之從屬公司所持有他公司之股份或出資額。 

 2.第三人為本公司而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 

 3.第三人為本公司之從屬公司而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 

第五條：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交易係指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間資

源或義務之移轉，不論有無對價之給付均屬之。 

第六條：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交易，包括下列各項： 

(一)進貨。 

(二)銷貨。 

(三)財產交易與長期股權投資。 

(四)資金融通 

(五)背書保證。 

第七條：本公司與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間之交易程序及管理依據如下: 

(一)進貨、銷貨之訂單處理，及因而發生之應收、應付款項之管理，悉依本公

司內部控制制度之採購及付款循環及銷貨及收款循環中有關規定處理。

本公司向關係人進銷貨、進行勞務或技術服務交易，預計全年度交易金

額達公司最近期合併總資產或最近年度合併營業收入淨額之百分之五者，

除適用公開 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規定，或屬本公司與母公

司、子公司或子公司彼此間交易者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進行交易：  

一、交易之項目、目的、必要性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交易價格計算原則及預計全年度交易金額上限。  

四、交易條件是否符合正常商業條款且未損害公司利益及股東權益之說

明。  

五、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前項與關係人之交易，應於年度結束後將下列事項提最近期股東會報告： 

一、實際交易金額及條件。  

二、是否依據董事會通過之交易價格計算原則辦理。 

三、是否未逾董事會通過之全年度交易金額上限。如已逾交易金額上限，

應說明其原因、必要性及合理性。 

(二)資產或股權投資交易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辦理。 

    本公司與關係人間之資產交易、衍生性商品交易、進行企業合併、分割、

收購或股份受讓，應依照「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及本



公司所訂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辦理。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

或取得以關係企業為標的之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具標的公司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另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

定者，不在此限。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

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

見。 

第八條：董事會於行使交易表決權時，具利害關係之董事應放棄表決權。 

第九條：本公司與關係人間有重大交易事項發生，應依國際會計師準則第二十四號規

定「關係人揭露」，於財務報表附註揭露。 

第十條：本公司與集團企業、特定公司或關係人之間有重大交易，應先報請董事會核

准。與個別關係人之重大進銷貨交易及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已提董事會通過

者，應於年度結束將實際交易情形提最近期股東會報告。 

第十一條：本公司與關係人、特定公司及集團企業間應保持獨立，且彼此間之交易不

得違反常規，以免發生利益輸送之情事。 

第十二條：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